
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 

議員就政府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推行的公務員管理改革所提問題  
當局的回應  

  

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曾討論當局邀請公務

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組織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。當時當局提及

自一九九九年以來已推行多項改革，使公務員的管理工作得以改善，

並答允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更多資料。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推行的重大改

革，計有修訂服務條件 (包括聘用條款、附帶福利及津貼等 )，以及制
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。下文各段闡釋這些改革，供議員參

考。  

 

服務條件  

( i )  聘用條款及附帶條件  

2 . 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前入職的公務員，大多先按試用條款受聘，為

期兩年，試用期滿可轉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。為使公務員入

職制度更加靈活，當局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為新聘公務員實施新入

職 制 度 ， 以 及 新 的 一 套 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和 服 務 條 件 。 根 據 新 入 職 制

度，各公務員職系基本職級的新入職人員會先按試用條款受聘三年，

繼而按三年期合約條款受聘，然後才會獲考慮按當時適用的長期聘用

條款受聘。從外界直接招聘擔任監管職級的公務員，通常會先按三年

期合約條款受聘，之後才獲考慮按當時適用的長期聘用條款受聘。個

別職系如獲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核准，可因應特別管理及運作需要而

採用有別於基本入職制度的安排。  

3 .  根據新入職制度，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受聘為公務員，

其後按長期條款聘用的新聘人員，均合資格獲得公務員公積金 (取代公
務員退休金 )，作為他們的退休福利。至於其他附帶福利 (包括醫療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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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科福利、房屋福利、假期和度假旅費等 )，按新條款聘用的公務員享
有的福利項目也有所不同 1。 

4 .  相信各委員仍能憶及，當局曾全面檢討附帶福利性質的津貼，目

標是尋求方法進一步精簡發放津貼的安排，並研究如何提高管理這些

津貼的效率，以及加強控制政府的開支。檢討後所作的主要改變，包

括調整教育津貼的上限和取消若干過時的津貼 (例如冷氣機津貼和酒店
膳宿津貼 )。有關的改變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後，自二零零六年起
實施。  

( i i )  工作相關津貼  

5 .  二零零二年，當局在考慮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(薪
常會 )和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(紀常會 )的建議，以及職
方、部門管理層和本委員會的意見後，更新了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的規

管原則，並引入了檢討和監察機制。  

6 .  根據該機制，當局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完成了發放給文職人員的所

有額外職務津貼和辛勞津貼的首次全面檢討。在檢討有關津貼時，當

局已考慮工作相關津貼的最新規管原則、原先發放津貼的理據、現今

情況、公共開支的問責性、部門管理層在檢討津貼後提出的建議，以

及員工的意見。因情況轉變 (例如運作模式改變 )而再沒有發放理據的
個別津貼已停止發放；獲准繼續發放的津貼，當局在適當的情況下改

善了其發放安排 (例如收緊發放準則 )。此外，當局亦於二零零七年十
一月完成了發放給紀律部隊人員的大部分工作相關津貼的全面檢討。

當局會定期檢討，並會於定期檢討之間密切監察所有獲准繼續發放的

工作相關津貼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舉例來說，按不同服務條款聘用的公務員可享有的假期(扣假基準不一)如下： 

 
新條款 

(適用於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獲發
聘書的公務員) 

劃一條款 
(適用於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至二
零零零年六月一日前獲發聘書的公務員)

本地條款 
(適用於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前獲發聘

書的公務員) 
總薪級第

14至 49點 
22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18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34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27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40.5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31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總薪級第 0
至 13點 

18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14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27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21天(服務少於十年)) 

31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22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第一標準薪

級 
18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14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21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14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22天(服務十年或以上) 
14天(服務少於十年) 

 



-  3 - 

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 

7 .  近年，當局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亦作出不少改變。二零零三年

二月，當局決定制定一套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。這套機制包

括定期進行的薪酬水平調查、根據改良的調查方法按年進行的薪酬趨

勢調查，以及一套可以向上和向下調整薪酬的有效方法。經廣泛諮詢

後，我們制訂了一套進行薪酬水平調查的調查方法，並已完成以二零

零六年四月一日為參照日期的二零零六年薪酬水平調查。我們在徵詢

職方代表的意見後，制定了每六年進行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的一般架

構，以及把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的一般架構。二零零七年

四月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參考薪常會、紀常會和首長級薪俸及

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後，通過了這些架構和二零零六年薪酬水

平 調 查 結 果 。 上 述 事 宜 已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向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詳 細 報

告。  

8 .  另外，我們在諮詢職方代表的意見後，制定了一套改良的薪酬趨

勢調查方法。二零零七年三月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改良的調

查方法。按改良方法進行的二零零七年薪酬趨勢調查，在二零零七年

五月完成。根據二零零七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，並在考慮其他相關

因素後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公務員薪酬

調整幅度作出決定。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後，二零零七年公務員

薪酬調整正式實施，生效日期追溯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。  

9 .  政府現正處理制定更完備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餘下工作，即制

訂一套可以向上和向下調整薪酬的有效方法。我們快將就此事與職方

代表展開討論。  

1 0 .  至於公務員各入職職級的入職薪酬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二
零零七年五月決定每三年進行一次入職薪酬調查。上次入職薪酬調查

(以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為參照日期 )在二零零七年初完成，部分文職
職系和大多數紀律部隊職系的入職薪酬已按該次調查結果予以修訂。

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後，新入職薪酬在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開始

生效。 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 


